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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江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全面开展 
生产经营主体安全隐患自查行动的通告 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结合安全生

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

生产经营主体安全隐患全面自查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认真开展自查自改。全市各生产经营主体要迅速组织开

展风险隐患自查工作，认真对照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指引

和自查项目清单进行排查整改，切实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

各生产经营主体节后复工复产要严格落实“六个一”（召开一次

领导班子安全生产专题会议、制定一份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、召

开一次全体员工大会、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、制定一套应急处

置方案、开展一次全厂性安全检查）工作要求，确保复工复产安

全有序。 

二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。全市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要自觉提高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意识，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“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

人”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主要负责人未履

行法律责任，或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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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三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建议全市各类生产经营主体主要负

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关注“江门应急管理”、“江门消防”等微

信公众号、视频号，主动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学习培训，

自觉开展安全生产业务知识学习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技能，

提高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和能力，让全体从业人员熟知逃

生通道、安全出口以及应急处置要求。 

四、积极举报违法行为。广大市民群众、企业从业人员可通

过“安全生产举报”微信小程序、12345、12350 等渠道举报发现

的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的，按规定给予奖励。 

特此通告。 
 

江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5 日 
 

 

  

 

江门应急管理公众号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应急管理视频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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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工表 

 

序号 行业领域 牵头单位 备注 

1 消防安全领域 消防救援机构  

2 燃气安全领域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 

3 特种设备安全领域 市场监管部门  

4 用电安全领域 供电部门  

5 建筑安全领域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 

6 交通安全领域 交通运输部门  

7 大型群众性活动 公安部门  

8 
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 

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

（不含消防、燃气安全）行业 
应急管理部门  

9 非煤矿山行业 应急管理部门  

10 化工（含危险化学品）、烟花爆

竹行业 应急管理部门  

11 民爆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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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业领域 牵头单位 备注 

12 水上交通行业 海事部门  

13 渔业船舶行业 农业农村部门  

14 文化、旅游和体育行业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  

15 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 教育部门  

16 医院、托育机构 卫生健康部门  

17 养老和儿童福利机构 民政部门  

注：除上述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外，其余行业主管部门也要针对本行业领

域同步开展风险隐患自查检查工作。 

 
 

 

 

 




